
第四章 自然人 
       



第一节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一、自然人 

（一）定义 

自然人是指基于出生而取得民事主体
资格的人。 P50页 

 



二、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 

（一）定义 

 

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指自然人依法
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 

 

 法律术语的“能力” ≠生活术语的“能力” 



（二）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特征 

 1、统一性： 
 

 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
利的资格和承担民事
义务资格的统一。 

 

 自然人既是权利主体，
又是义务主体。 

 2、平等性： 

 
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
力一律平等，即参与
机会人人平等。 

 

 不受民族、种族、性
别、年龄、职业、职
务、家庭出身、宗教
信仰、教育程度、财
产状况  



 3、广泛性： 

 

 广泛性是指民事权利
能力，其内容涉及财
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两
大领域。 

 4   
    

 民事权利能力是自然
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即使自然人自愿转让、
抛弃，法律亦不承认
其效力。 



（三）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权利 

 1、民事权利能力是取
得民事权利的前提，
只是可能性。 

 

 民事权利是民事权利
能力实现后的结果，
具有现实性。 

 

 2、民事权利能力包括
享有民事权利的资格，
以及承担民事义务的
能力。 

 

 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
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它们相互对等。 



 3、民事权利能力的
内容和范围直接由
法律确定。 

 

 民事权利的内容和
范围大部分取决于
民事主体的意志。 

 

 4、民事权利能力不
能放弃或转让。 

 

 

 

 民事权利则可以依
法放弃和转让。 



三、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始
于出生 

 1。独立呼吸说 

 2。一部露出说 

 3。全部露出说 

 4  

 5。泣声说 

 6。胎动说 

 7。分娩说 

 8。受孕说 
 

我国民法未明确规定，推定为独立呼吸说。 



《民通意见》：P52页 

户籍证明 出生证明 参照其他证明 

户籍证明也只具推定效力，如果有其他证据 

证明户籍登记有错误，也可以推翻。 

 

户籍登记只是行政管理上的要求，并不是 

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取得的要件。 

 



四、胎儿利益的保护 

（一）胎儿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二）胎儿利益应予保护 

 

 1、胎儿财产利益 

 2、胎儿人身利益 

 



1、胎儿财产利益 

 

（1）遗产分割时，应保留胎儿的应继承的份额。 

（2）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份额为被继承
人遗产 

（3）胎儿出生不久又死亡的，保留份额为胎儿
遗产。 



2、胎儿人身利益 

（1）胎儿正常出生——自己主张 

 

（2）胎儿流产——母亲主张 

 

胎儿出生后不久死亡？？ 

法定代理人主张 

 



五、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终止——终
于死亡 

（一）生理死亡 

 （二）宣告死亡 

 宣告死亡一般认为被宣告死亡人的民事权

利能力消灭。 

 如果被宣告死亡人实际还活着，应视其权

利能力仍然存在。 



（三）自然人死亡后的利益保护 

1、自然人死亡后，民事权利能力
终止，死者不享有民事权利； 

 

2、自然人死亡后的利益受到法律
保护。P54页   

 



知识拓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
害赔偿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 
 （一）以侮辱、诽谤、贬损、丑化或者违
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
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 

 （二）非法披露、利用死者隐私，或者以
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
侵害死者隐私； 

 （三）非法利用、损害遗体、遗骨，或者
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
式侵害遗体、遗骨。 



第二节 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一、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  

 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指自然人能

够以自己的行为独立地取得民事权利、

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  

 



知识点： 

 1、民事行为能力以意思能力(识别能
力)为基础。 

 

意思能力：是指自然人可以判断自己
行为的法律后果的能力。P55 

 

一般以年龄和精神状态作为划分标准 



 2、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不完全相同 

 

 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对民事违法行为承
担民事责任的能力。P55页 

 

 《民法通则》：“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
护人承担民事责任。” 

 15岁的孩子用零花钱买了一只铅笔，然后
在打闹过程中用铅笔扎破了同学的手。 



知识拓展：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
力 
 区别： 

 1、民事权利能力每一个自然人都具备。民
事行为能力则并非每个自然人都具备。 

 2、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民
事行为能力则以意思能力的存在为前提。 

 

 联系：         

 自然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是具有民事行为能
力的前提。 



二、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种类 

民事 

行为 

能力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无民事行为能力 意思能力： 

年龄和精神
状态 



（一）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 A、年满18周岁且智力发育正常。 A≥18 

 

 B、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自然人在一
定条件下可以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16≤B＜18  P57页 

 



（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 A、10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10≤A＜18 

 B、不能完全辩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 

 

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
智力、精神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
事活动则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征得其法
定代理人的同意，纯获利益的除外。 



（三）无民事行为能力  
 

 A、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   A＜10 

 B、完全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民事活动由其法

定代理人代理进行，纯获利益的除外  



第三节 监护 

一、监护的概念与设立监护的目的 

（一）定义 

  监护是指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财产用其他
合法权益进行保护的法律制度。 

 

监护权>亲权 



（二）监护的目的与性质 

知识点： 

1、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稳定。 

2、监护是一种职责。 
 

   



二、监护的设立 

（一）未成年人监护人的设立 

亲权人 近亲属 近亲属 

 

其他亲友 单位 

1、父母 2、祖父

母、外祖
父母 

3、成年
兄姐 

4、其他
亲、友 

5、父母所
在单位、未
成年人居住
地村（居）
委会、民政

部门 

第一顺序 第二顺序 第三顺序 满足条件 最后补充 

 1、法定监护 

 法定监护：由法律直接规定而设置的监护 



知识点：其他亲友担任监护人的条件 P61页 

（1）其他亲戚朋友愿意担任监护人； 

（2）应得到未成年人父母所在单位或

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

委员会的同意。 



 2、指定监护 

 指定监护是指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有

关部门或人民法院指定而设置的监护。 

 

 知识点： 

 （1）指定未成年人监护人的顺序 

顺序：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成年兄姐；

其他亲友 



（2）指定监护的权力机关（有顺序）P61页 

 A、未成年人父母所在单位 

 B、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村）民委员会 

 C、人民法院指定 

 

（3）指定监护的形式及效力 

有关组织以书面和口头通知了被指定人的，指定成立。
被指定人不服，应当在接到通知的次日起30日人民
法院起诉。 

监护人被指定的，不得自行变更，擅自变更的，由原
监护人和变更后的监护人承担连带责任 



（二）精神病人监护人（已成年）的设
立 

近亲属 其他亲友 单位 

1、配偶； 

2、父母； 

3、成年子女； 

4 、其他近亲属 

5、其他亲、友 

 

6、本人所在单

位、本人居住地
居委会、村委会、

民政部门 

有顺序要求 满足条件 最后补充 



知识点： 

 1、其他亲友担任监护人的条件 

（1）其他亲戚朋友愿意担任监护人； 

（2）应得到未成年人父母所在单位或

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

委员会的同意。 

 



 2、指定未成年人监护人的顺序 

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其他近亲属、
其他亲友 

 

 3、指定监护的权力机关（有顺序） 

 A、未成年人父母所在单位 

 B、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村）民委员会 

 C、人民法院指定 



 
 

  

 

 

未成年人  
 

精神病人  

 

一般
监护
人
（按
顺序）  

 

 
1、父母 
2、祖父母、外祖父母  
3、兄、姐  
4、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
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未
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
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
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  
 

 
1、配偶  
2、父母  
3、成年子女  
4、其他近亲属  
5、关系密切的其他亲
属、朋友愿意承担监
护责任，经精神病人
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
地的居民委员会、村
民委员会同意的  
 

 
单位监
护人  

 

没有上述规定的监护人的，由未成年人父、母或者精神病
人所在单位或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民政部
门担任监护人。 



三、监护人的职责 P63页 

（一）保护和管理被监护人的财产 

 

《民法通则》第18条规定：“监护人应当履

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

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

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P64页 



（二）监护人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替被
监护人承担） 

 

知识点1 ：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

民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职责的，

可以适当减轻其责任。 



知识点2 

 监护人将部分或者全部监护职责委托给他

人期间，被监护人有侵权行为，并需要承

担民事责任的，应当由监护人承担。但是，

如果被委托人未尽力履行监护职责确有过

错的，被委托人负连带责任。如果双方对

责任由约定的，则应当按照约定处理。P64

页 



知识点3 

  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

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

由监护人适当赔偿，但单位担任监护

人的除外。        



知识点4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
行）》  

 

 “夫妻离婚后，未成年人侵害他人利益的，
同该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应当承担民事
责任；如果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确有困难
的，可以责令不与该子女共同生活的一
方共同承担民事责任。”  



四、监护的终止 P64页 

 （一）被监护人获得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 （二）监护人或被监护人一方死亡 

 （三）监护人丧失了行为能力 

 （四）监护人辞去监护（未成年人父母除外） 

 （五）监护人被撤销监护人资格（利害关系人

申请） 



第四节  自然人的住所 

一、类似概念 

 自然人的住所：是指自然人生活和法律关系

的中心地。（住所只有一个） 

 自然人的居所：是指自然人为特定目的暂时

居住的处所或者自然人经常居住地处所。 

 经常居住地：是指自然人离开住所后连续居

住1年以上的地方，但住院治病的除外。 



二、户籍 

户籍是以户为单位记载自然人的姓名、

出生、住所、结婚、离婚、收养、失

踪和死亡等事项的法律文件。 



三、自然人住所的判定标准 

 《民法通则》第15条 ：“公民以他的户籍
所在地的居住地为住所（法定住所），经
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视
为住所（拟制住所）。” 

 

 《民通意见》第9条：“自然人由其户籍所
在地迁出后至迁入另一地之前，无经常居
住地的，仍以其原户籍所在地为住所。” 



第五节 宣告失踪与宣告死亡 

一、宣告失踪 

（一）概念 

 宣告失踪是指自然人离开自己的住所，下落

不明达到法定期限，经利害关系人申请，由

人民 法院宣告其为失踪人的法律制度。 

 



（二）制度设计的目的 

 

   结束下落不明的自然人与他人之间

的财产关系的不稳定状况，稳定社
会生活。 

 



（三）宣告失踪的条件与程序 

 1. 须有自然人下落不明的事实。 

 

 （1）自然人离开住所无任何消息持续满2年。 

 

 （2）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从战争结束之日
起持续满2年。 

 

 



 2.须由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1）利害关系人 

 

 

（2）有权申请的利害关系人没有先后顺序 

（3）利害关系人需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4）需提出书面申请并附有证明材料 

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孙 

债权人和债务人 



 3.须由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宣告。 

 

 （1）失踪人住所地或最后居所地的基层人

民法院管辖。 

 

 （2）人民法院接到申请后，应公告3个月。

公告期届满，作出宣告失踪的判决。 

 

 



（四）宣告失踪的效力 P68页 

 1、宣告失踪的效力不涉及人身利益； 

 

 2、设立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P69页 

 

 3、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的职责； 

 财产代管 + 代为清偿债务、实现债权 

 财产代管人可作为被告或原告偿还债务或
追索债权。 



（五）失踪宣告的撤销 

撤销失踪宣告的程序   P70页 

 

1、失踪人本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法院审

核并撤销宣告 

 

2、代管权终止，交还代管财产并负报告义务 

 



二、宣告死亡 

（一）概念 

 

  宣告死亡是指自然人离开自己的住所，下

落不明达到法定期限，经利害关系人申请，

由人民法院宣告其死亡的法律制度。 



（二）制度设计的目的 

 结束下落不明的自然人与他人之间

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不稳定状

况，稳定社会生活。 



（三）宣告死亡的条件和程序 

 1. 须有自然人下落不明的事实。 

（1）自然人下落不明，自下落不明事实的次日起持

续满4年。 

（2）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自战争结束之日起满4年。 

（3）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从事故发生之日起满2年。

如有关部门证明不可能生存，不受2年限制。 



  2.须由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1）利害关系人 

 

（2）有权申请的利害关系人有先后顺序（撤销无） 

（3）利害关系人需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4）需提出书面申请并附有证明材料 

 

 ①配偶②父母子女 
 ③兄弟姐妹、 祖孙 

  ④其他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人 



 3.须由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宣告。 

 （1）下落不明人住所地或最后居所地的基层

人民法院管辖。 

 （2）人民法院接到申请后，应公告1年，意

外事故的公告3个月。公告期届满，作出宣告

死亡的判决。 

 （3）人民法院宣告判决中确定的失踪人的死

亡日期，视为失踪人死亡的日期，判决中没

有确定其死亡日期的，则以判决生效的日期

为失踪人死亡的日期。 



（四）宣告死亡的效力 

 1、宣告死亡与生理死亡法律后果相同，民
事权利能力终止。 

 

 2、宣告死亡的效力涉及人身利益；比如婚
姻关系消灭；继承关系发生。 

 

 3、如果失踪人未死亡 P72页 



（五）死亡宣告的撤销 

失踪人本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撤销 

 

1、人身关系： 

  配偶一旦再婚的，原婚姻不能自动恢复； 

  配偶未再婚的，原婚姻关系从撤销死亡宣
告之日起自动恢复。 

  子女已被他人依法收养的，收养关系不得
单方解除。 



2、财产关系： 

 

 请求返还财产 

 

 返还原物（第三人合法取得的除外） 

 

 赔偿损失（利害关系人故意隐瞒） 

 


